附件2

争做文明职工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：
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群众纪律、生活纪律等纪律规定，自觉净化社交圈、生活圈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，自觉约束“八小时以外”的言行举止，不出现以下情况：
一、妄议中央大政方针，公开发表不当言论。
二、组织、参加迷信活动或邪教组织。
三、违反有关规定组织、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等，编织“关系网”，拉帮结派搞“小圈子。
四、参加可能影响公平公正有关业务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等活动，或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谋取或收受他人不正当利益。
五、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。
六、参与赌博、酗酒，生活奢靡，贪图享乐，追求低级趣味，严重违反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。
七、放任、纵容配偶、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和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。
八、其他违反党员领导干部“八小时以外”活动有关规定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。
以上承诺，我愿意接受组织和干部群众的监督，如有违反，愿诚恳接受组织给予的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。


承诺人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备注：
1.承诺书一式二两份，正反打印，其中一份各基层党组织留存，另外一份于8月20日之前报学校纪委；
2.打印时请将该备注删除。
